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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假和尚”事件的省思  
黄山 《南洋网 佛学版 2002/12/03》  

   

 

 
 

   

要杜绝假和尚与借宗教名义敛财的歪风，就需扎扎实实的推行佛陀教育，惟有具有素质的

出家众与在家众，这些乱象歪风才会不攻自破。  

假如有注意报章的报道，当发现假和尚托钵行骗并非最近才发生的事。假和尚事件可说由

来已久，每隔一段时间见报，掀起议论后又归趋平静，这不等于说问题已经解决。  

不久前，一家西报就假和尚托钵行骗的访问读者，并抛出一个问题。如果有出家人托钵筹

款，你愿意捐钱吗？一些读者就回答说，他们会捐钱，因为他们从不怀疑出家人的诚意，

他的寺庙确需要用到钱建设、要推行慈善事业......。  

这 反映出一般人虽具慈悲心，却不明佛教的戒律以及对出家人的供养方式。托钵是原始

佛教制度，具备多层意义，南传佛教仍奉行此制度（其实，在南传国家如泰国、 斯里兰

卡，托钵化缘只在乡间进行，大城市已很少见）。根据佛制戒律，托钵只能接受食物，不

可接受金银珠宝与其他财物，而且南传法师过午不食，因此托钵只在 午前进行。  

他们之所以捐钱乃是因为信任僧伽的崇高形象，但对上述托钵化缘的规定缺少认识， 因

此，这份善心却被不法之徒得以滥用敛财。最近的假和尚事件频频上报，佛总领袖即促请

政府赋予法律权力，以对付假和尚及其他败坏佛教的事情。用意固然在于 维护佛教与僧

伽的形象，不过个人认为治标不治本。  

我不认为法律的力量可以阻止假和尚横行，综观整个社会，罪可致死的贩毒、打家劫 舍

勾当，依然有人以身试法，假和尚骗财面对的刑罚又会有多重。而且，在多元种族的环

境，是否能有效执法还是一项问题。最令人觉得吊诡的是，为什么要以法律 力量凌驾宗

教力量，宗教潜移默化、净化人心的功能去了哪里？这是否间接说明宗教影响力的衰微，

居然需要法律力量来维护？  

环绕在假和尚现象的另一个问题是，为什么有人要冒充出家人？如果出家人是两袖清 

风、一无所有的修道之士，不法之徒又怎会要假冒？问题的答案恐怕不易说得明白，但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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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问题引申，就知道这个社会以宗教名义敛财其实也可能是很普遍的事，除 了假和尚，

“宗教团体”（我们也弄不清是正信佛教或附佛外道）兴起，办法会、筹款建庙，我们捐

了一点钱，觉得行了一点善事、也心安理得不去关注捐款到底怎 样用、是否运用得当。  

要杜绝假和尚与借宗教名义敛财的歪风，并非一朝一夕能就。我们只有从头开始，扎扎实

实的推行佛陀教育，惟有具有素质的出家众与在家众，这些乱象歪风才会不攻自破。 

   

 

 
 

 

 


